
《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食材配送服务采购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采购方）：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_GoBack]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供应商）：深圳市乐和农产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鉴于甲乙双方于2026年    月   日签署《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食材配送服务采购合同》（第三年度合同）（合同编号：              ，以下简称“原合同”），原合同期限为2026年3月7日至2027年3月6日，现根据实际工作需求，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协商，就原合同相关条款变更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原合同变更内容
1、原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2项约定：“所供食材保证卫生安全，无毒无害，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蔬菜类应保持良好的色泽和新鲜度，不得有黄叶、腐烂、泥沙等现象，属于无公害蔬菜；冷冻类及干货应在保质期内，并保持较好的外观和等级，须是正规厂商并具有合格证书的优质产品；鲜肉类全部来源于国家认可的正规肉联厂，为当日新鲜食材，并经政府检验合格；海鲜、河鲜等水产品必须鲜活；家禽类应有动物检疫证明，为当日新鲜食材；粮油、副食、调料等由大型正规厂商供货，相关证件齐全。”
变更为：“所供食材保证卫生安全，无毒无害，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蔬菜类应保持良好的色泽和新鲜度，不得有黄叶、腐烂、泥沙等现象，属于无公害蔬菜；鲜肉类全部来源于国家认可的正规肉联厂，为当日新鲜食材，并经政府检验合格；海鲜、河鲜等水产品必须鲜活；家禽类应有动物检疫证明，为当日新鲜食材；冷冻类、干货、粮油、副食、调料等应在保质期内，并保持较好的外观和等级，须是正规厂商并具有合格证书的优质产品，剩余保质期不少于总保质期的80%。”
2、原合同第三条第2项约定：“具体计价按以下方式进行：
（1）蔬菜、鲜肉类产品价格以中农数据食堂采配平台（https://www.znttcp.com）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公布的精品价取平均值（平均值精确到分，即小数点后两位）确定为下季度该项食材的基准价，结算价格=基准价*0.78。
（2）除蔬菜、鲜肉类产品外的中农数据食堂采配平台（https://www.znttcp.com）其他类别产品，以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公布的精品价取平均值（平均值精确到分，即小数点后两位）确定为下季度该项食材的结算价格。
（3）中农数据食堂采配平台中无价格的产品，则结算价格=市场价*折扣率。所有品种的结算价格原则上按市场浮动情况每季度定价一次，由甲、乙双方组成联合市场价格调查小组，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中下旬，从龙岗中心城周边市场、商场或网上超市的市场价进行调查，作为该项物资下一季度市场价格，并以书面形式确定当期执行的结算价格，价格表每季度确认一次。甲方定好的价格在有效期内乙方不得随意更改。”
变更为：“具体计价按以下方式进行：
（1）蔬菜、鲜肉类产品价格以中农数据食堂采配平台（https://www.znttcp.com）每月公布的价格取平均值（平均值精确到分，即小数点后两位）确定为次月该项食材的基准价，结算价格=基准价*0.78。
（2）除蔬菜、鲜肉类产品价格以中农数据食堂采配平台（https://www.znttcp.com）其他类别产品每月公布的价格取平均值（平均值精确到分，即小数点后两位）确定为次月该项食材的结算价格。
（3）中农数据食堂采配平台中无价格的产品，则结算价格=市场价*折扣率。其中蔬菜、鲜肉水产、禽类等生鲜类产品按市场浮动情况每月定价一次，其他类别产品按市场浮动情况每半年定价一次。由甲、乙双方组成联合市场价格调查小组，于每月中下旬从龙岗中心城周边市场、商场或网上超市的市场价进行调查，并以书面形式确定当期执行的结算价格，生鲜类产品价格表每月确认一次，其余产品价格表每半年确认一次，甲方定好的价格在有效期内乙方不得随意更改。”
3、原合同第七条第12项约定：“乙方不按采购需求、投标文件及采购合同履约，年度履约考评为“不合格”等次或累计两个月考评为“不合格”等次的。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的违约金。”
变更为：“乙方不按采购需求、投标文件及采购合同履约，年度履约考评为‘差’等次或累计两个月考评为‘差’等次的。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的违约金。”
4、原合同第十条第3项约定：“乙方考核不合格。”
变更为：“乙方年度履约考评为‘差’等次或累计两个月考评为‘差’等次的。”
5、调整原合同附件4和5，详见附件。
二、本协议是《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食材配送服务采购合同》的有效补充，约定与原合同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涉及之事宜，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
三、本协议壹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效力。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订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另行议定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甲方：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乙方：深圳市乐和农产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深圳中心城支行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账号：15000107894992                   账号：755925289310701
日期：                                 日期：

















附件4：

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食材供应商试供期和每月考核评分表  
                                                     年    月
	序号
	评分项
	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评分
	分项
合计得分

	1
	食品安全
	检测
	甲方对配送食材进行食品安全检测，若检测不合格，每发现1次扣5分
	15
	
	

	
	
	索证索票
	是否建立相应的溯源体系和专门台账档案；是否有清晰的货物来源或产地；是否及时提供产品对应的检测报告;每发现1次扣3分
	 15
	
	

	
	
	健康证
	乙方工作人员（含驻点、配送、深粗加工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未持证上岗，每发现1次扣2分
	4
	
	

	2
	供货价格
	价格
	存在食材价格乱报、虚报或核价不及时等情况，每发现1次扣1分；存在月度结算对账不及时情况，每发现1次扣1分
	3
	
	

	3
	供货质量
	质量
	配送食材不新鲜或有异味或混有杂质或内包装破损或未在保质期内或未按甲方要求配送等，及时更换不影响供餐使用每次扣1分；不及时改正每次扣2分；情节严重影响供餐的，直接扣15分
	15
	
	

	
	
	数量
	配送食材数量少于预购数量的，与订单数量相差10%，扣1分；相差20%，扣3分；相差30%，扣5分；与订单品种每相差1个，扣5分
	5
	
	

	4
	配送时效
	时间
	食材配送超时30分钟及以上，每发现一次扣5分
	10
	
	

	
	
	应急
	未按甲方要求和履约承诺进行应急处理，每发现1次扣5分
	10
	
	

	5
	服务水平
	服务

	服务态度是否良好，每核实1次有效投诉扣5分
	5
	
	

	
	
	
	未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等规定或甲方要求，对食品进行卫生安全粗加工，每发现1次扣2分；粗加工完成后未将加工场所清理干净，每发现1次扣1分；
粗加工人员不服从甲方管理与调配，每发现1次扣2分；未按要求按时按量提供粗加工人员，每发现1次扣5分
	8
	
	

	
	
	
	未对甲方的反馈意见进行认真及时整改，发现未及时整改的，每发现1次扣3分
	6
	
	

	
	
	
	未按合同约定事项履约，每发现1项扣2分
	4
	
	

	每月考评情况
（总得分        ）
	当月考评总分为：□优（100-90分） □良（89-80分）  □中（79-70分）
□差（70分及以下）

	综合考评等次
	□优          □良           □中            □差


考评说明：
①在“综合考评等次”中的“优”“良”“中”“差”四个等次，只能选其中一个等次，并在方格内画“√”，多选无效。
②每月考评总分值为100分，“优”为100-90分，“良”为89-80分，“中”为79-70分，“差”为70分及以下。
③评分项食品安全、供货价格由物资与事务管理科进行日常登记，供货质量、配送时效、服务水平由物资与事务管理科及政务与应急保障科按职责共同进行日常登记。每月由物资与事务管理科组织召开月考核会议，考评人员为两个科室分管科级干部、部门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④食品安全为一票否决考核，如当月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配送食材中明显有可能导致严重食品安全事故的，当月考核为“差”，如评分细则有两项评分为0，当月考评等次只能评为“中”及以下。
考评单位：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考评人（签名）： 
供应商（签名）：                                          考评日期：


附件5：

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供应商       年度履约等次综合考评表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
联系人及电话
	

	合同履约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考评日期
	年    月   日

	每
月
考
评
情
况
汇
总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月考评结果
	□优     □良      □中      □差

	诚信考核
	□政府采购或其他违规受过处罚    
□投标提供虚假资料    
□列入失信名单   
□纳入诚信不良记录

	年度履约
综合考评等次

	优
	良
	中
	差

	
	
	
	
	

	履约期亮点
及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
	

	
	存在哪些问题
	


考评说明：
①在“综合考评等次”中的“优”“良”“中”“差”四个等次，只能选其中一个等次，并在方格内画“√”，多选无效。
②年度履约综合考评等次为“优”，必须在“每月考评情况”中获7个月（含）以上“优”，其余为“良”；年度考评等次为“良”，必须在“每月考评情况”中获7个月（含）以上“良”或“优”，最多1个月“差”；年度考评等次为“中”，必须在“每月考评情况”中获6个月（含）以上“中”,最多1个月“差”；年度考评等次为“差”，必须在“每月考评情况”中有2个月（含）以上“差”。
③诚信考核为一票否决考核，如存在诚信考核问题，年度评价为差。

考评单位：龙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供应商（签名）：                           
考评人（签名）：                                        考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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